林芝市水利局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事项清单

	序号
	执法
类别
	具体执法决定项目
	审核
依据
	应提交的审核材料

	






1
	
行 政 许 可
	1.涉及重大公共利益、可能造成重大社 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；
2.经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被撤销后，重 新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；
4.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的情形。
	
《中华人  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 法》
	    1.拟作出的重大行政许可决定及情况说明；
2.其他有关材料；
4.撤销行政许可决定，或者依法变更、撤回 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，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 或者补偿的，还应提交赔偿或者补偿方案。

	










2
	
行 政 处 罚
	1.涉及防洪安全、供水安全、水生态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的；
2.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 益，经过听证程序的；
3.案件情况疑难复杂、涉及多个法律关 系 的 ；
4.按自由裁量区间顶格处罚的;
5.吊销许可证件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；
6.其他较重的水行政处罚；
[bookmark: _GoBack]7.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 其他情形。
	《中华人  民共和国
行政处罚
法》《水
行政处罚 实 施 办
法》
	1.水行政处罚主体是否合法，水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2.水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；
    3.案件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充分；
4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裁量基 准运用是否适当；
5.水行政处罚是否按照法定或者委托权限实 施 ；
6.水行政处罚文书是否完备、规范；
7.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、需要移送司法机 关 ；
8.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审核的其他内容。

	




3
	
行 政 强 制
	1.涉及重大公共利益、可能造成重大社 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；
2.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行政 强制决定的；
3.经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被撤销后，重 新作出行政强制决定的；
4.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的情形。
	《中华人  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 法》
	1.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强制决定及情况说明；
2.拟作出的重大行政强制决定相关证据、依 据 ；
3.其他有关材科。



